
扬大团〔2017〕9号

关于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产生的意见

各学院团委、机关青工委、后勤青工委、附属医院团委：
经校党委同意，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应于2017年4月20日前推选完毕。现对委员候选人提名人选的产生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委员候选人的基本条件

1.坚决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，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，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，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能经得住考验；

2.具有履行职责所需要的理论水平、政策水平，具有扎实的学科基础和过硬的专业素质，具有灵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； 

3.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热爱团的事业，勤于思考，勇于创新，知难而进，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，努力做出实绩；
4.公道正派、清正廉洁，密切联系广大团员青年，在团员青年中有较高威信。

二、委员候选人产生的程序
由筹备委员会按单位分配委员候选人提名人选名额，各单位要按分配名额（见附件1），充分发扬民主，组织团员代表反复酝酿讨论，在此基础上提出委员候选人提名人选建议名单，向同级党组织汇报并取得同意后，将委员候选人提名人选登记表（见附件2）分别以书面和电子邮件形式报校团委。校团委在向校党委和团省委汇报后，正式确定委员候选人。委员候选人提名过程中，要充分发扬民主，征求团员意见，真正体现民主集中制原则。
三、有关要求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推选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、影响大的政治任务，各选举单位要在党组织的领导下，严格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按照规定做好委员候选人的推选工作。

委员候选人推选工作要按规定的步骤进行，并在规定时间完成。各单位在委员候选人产生后，要将候选人的情况和产生步骤向筹委会书面汇报，遇到重要情况及时向筹委会请示报告。

附件：1.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提名
人选名额分配表    

2.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提名
人选登记表

（此页无正文）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

2017年3月17日

附件1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提名人选名额分配表

	                  要  求

   名  额 

学  院
	总名额数
	其中专职

团干或教

职工数
	其中学生数

	文学院
	2
	1
	1

	社会发展学院
	3
	1+1（校团委专职干部）
	1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2
	1
	1

	法学院
	2
	1
	1

	教育科学学院
	2
	1
	1

	新闻与传媒学院
	2
	1
	1

	外国语学院
	2
	1
	1

	数学科学学院
	2
	1
	1

	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
	2
	1
	1

	化学化工学院
	3
	1+1（校团委专职干部）
	1

	体育学院
	2
	1
	1

	机械工程学院
	2
	1
	1

	信息工程学院
	2
	1
	1

	建筑科学与工程学院
	2
	1
	1

	水利与能源动力工程学院
	2
	1
	1

	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
	2
	1
	1

	农学院
	2
	1
	1

	园艺与植物保护学院
	3
	1+1（校团委专职干部）
	1

	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
	3
	1+1（校团委专职干部）
	1

	兽医学院
	2
	1
	1

	生物科学与技术学院
	2
	1
	1

	医学院
	2
	1
	1

	护理学院
	2
	1
	1

	商学院
	2
	1
	1

	旅游烹饪学院
	2
	1
	1

	音乐学院
	2
	1
	1

	美术与设计学院
	2
	1
	1

	广陵学院
	2
	1
	1

	机关青工委
	1
	1
	

	后勤青工委
	1
	1
	

	附属医院
	1
	1
	

	合计
	63
	35
	28


附件2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候选人提名人选登记表
	姓  名
	
	性  别
	
	民  族
	

	出生年月
	
	籍  贯
	
	学  历
	

	身  份
	
	入党年月
	
	入团年月
	

	个人简历
	

	奖惩情况
	

	院级团委

意   见
	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（盖章）
	院级党委

意    见
	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（盖章）

	校筹委会意  见
	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（盖章）
	校党委意见
	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        （盖章）

	备  注
	


抄送：校党委、团省委，党办、组织部、各学院党委。
共青团扬州大学委员会办公室　             2017年3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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